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國易字第14號

上  訴  人  顏佳郁  

訴訟代理人  楊忠憲律師

            潘洛謙律師

            葉玉琳律師

被  上訴人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光遠  

訴訟代理人  鍾開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1月21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字第26號判決提起上訴並減縮起

訴聲明，本院於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減縮部分外）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51,97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上訴人負

擔百分之7，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杜微，於本院審理時先後變更為

伍勝園、鄭光遠，業據其提出民國114年3月19日、同年6月1

1日交通部函、同年6月10日行政院函，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本院卷第103、109、165、169至171頁），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

二、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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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台幣（下同）660,279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原審卷第129頁），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

服，提起上訴，於本院就其中46,590元部分之利息減縮自11

3年10月18日變更聲明暨言詞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

（本院卷第28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此規定依同法第463條準用於第二審程序。上訴人於原審原

主張如認被上訴人不負國家賠償責任，被上訴人違反鐵路法

第62條第1項之保護他人法律，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審卷第137頁），嗣於

本院主張被上訴人係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權益

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之保護他人法律，而為同一請

求，不再主張被上訴人違反上開鐵路法規定（本院卷第366

至367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其法律上陳述，非

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四、再按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原告應於起訴時，依民事訴訟

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表明及特定其作為訴訟

上請求之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

原告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

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將請求金額予以流用，自非法所

不許，且無「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或「擴張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之情形（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

參照）。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將原請求之將來門診復健費

用金額之一部即8,031元，改列為醫療費5,196元及耗材費2,

835元請求（本院卷第272至273、309頁），核係本於同一侵

權行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就上開不同請求項目間金額之流

用，總額未逾原審請求之金額，於法並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112年8月23日上午7時20分許，自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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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屬基隆火車站南站進站後，行經左側樓梯（下稱系爭樓

梯）下樓前往月台時，因被上訴人於系爭樓梯之樓梯有照明

設備不足、燈光昏暗，且未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下稱系爭規範）第304.3點規定在樓梯梯級踏面設置反光

條，加強樓梯踏面顏色區隔，亦未有「小心階梯」之警語告

示，而有公共設施設置及管理之欠缺，致伊無法確切辨識樓

梯間之距離，誤判樓梯階數不慎跌倒（下稱系爭事故），受

有左側踝部韌帶拉傷、扭傷及撕裂傷、關節痛、肌腱炎、滑

膜炎、腱鞘炎等傷害，因此支出醫療費（含耗材）25,460

元、8,031元、看護費用61,250元。又伊因系爭事故腳踝常

感疼痛不適，未來有長期持續診療之必要，一年門診及復健

費用約10,524元，依內政部全國簡易生命表為計算基礎，伊

尚有餘命52.04年，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可請求一次性給

付265,538元。另伊左腳踝歷經10個月復健未見好轉，受有

精神上損害300,000元。爰先位依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

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660,279元本息；如認被上訴人不負國家賠償責任，被上

訴人上開設置、管理欠缺之疏失行為，違反權益保障法第57

條第2項、第3項之保護他人法律，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2

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60,279元，

及其中613,68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46,590元

自113年10月18日變更聲明暨言詞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已依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1項規定，在系

爭樓梯旁設置有可供殘障、老弱婦孺使用之電梯，經核發建

築執照，並於系爭樓梯設置有相當之照明設備，兩側有扶手

欄杆，設有「上下階梯請小心行走」之標語，復依系爭規範

第304.3點規定於梯面邊緣設置防滑溝；且依現場監視器錄

影畫面，顯示系爭事故發生時下樓旅客甚多，均無看不清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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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至舉步維艱之情，上訴人亦稱自108年5、6月起，每日搭

乘固定火車班次通勤基隆與臺北，經過系爭樓梯多次，無任

何跌倒、受傷之情，是系爭樓梯已具備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

及功能，無設置及管理之欠缺。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上訴人

當時精神不濟、分心，且單眼弱視、視力不佳等因素，誤認

已到達平面層踩空所致，與系爭樓梯之照明、反光條、踏面

邊緣顏色及警語設置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若認被上訴人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重大之與有過

失。又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至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下

稱基隆長庚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左側踝部韌帶拉傷

及扭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開立消炎止痛藥、囑咐

多休息與冰敷，詎上訴人於同日再前往天仁中醫診所，至11

2年10月28日止幾乎每日赴天仁中醫診所就診長達2個月共61

次，並自承未見好轉，顯係過度醫療，非屬必要醫療費用，

且其於112年12月2日至天仁中醫診所就診後，約3個多始於1

13年3月8日起北投骨科診所就診，是否因系爭傷害就診原因

不明，難認與系爭傷害為同一傷勢，至上訴人於洪診所就診

原因未經提出診斷證明書，是其至洪診所、北投骨科診所及

其後就診之醫療費用，均無從認與系爭傷害有關。再上訴人

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均無專人照顧之記載，顯無專人照顧之必

要，況系爭傷害僅係輕微傷害，非永遠無法治癒，休養數日

即可痊癒，上訴人請求看護費61,250元、未來醫療費用265,

538元及慰撫金300,000元，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於112年8月23日上午7時20分許，在系爭樓梯下

樓前往月台時跌倒，受有系爭傷害，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

並有基隆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等件可

參（原審卷第21頁、本院卷第341至359頁），堪認為真實。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樓梯之管理有欠缺：

　⒈按國家賠償法第3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採無過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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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並因此欠缺致人

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設置機關有過失為必

要。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

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

保管，怠於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而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至少於樓梯設置無障礙設備及

設施。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

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

關負責人改善，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行動不便者係指個人身體因先天或後天受損、退化，

如視覺障礙，導致在使用建築環境時受到限制者；而建築物

依規定應設置無障礙樓梯者，關於防滑條之設置，梯級踏面

邊緣應作防滑處理，其顏色應與踏面有明顯不同，且應順

平，系爭規範第三章第104.1點前段、第301點、第304.3點

亦有明定。查基隆火車站為公共建築物，依系爭規範第304.

3點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被上訴人應於系爭樓梯設置

無障礙設備及設施，其踏面邊緣並應防滑、順平，且顏色應

與踏面明顯不同，以保護旅客上下樓梯之安全。惟觀諸被上

訴人所提系爭樓梯之照片（原審卷第83頁），系爭樓梯雖設

置有防滑溝，然踏面邊緣與踏面之顏色幾乎相同，亦無反光

條，客觀上難以分辨踏面之界限，顯不符系爭規定；且依被

上訴人所提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系爭樓梯由上往下拍

攝之照片（本院卷第341至359頁），上訴人跌倒處之燈光顯

較系爭樓梯上方昏暗，而有照明設備不足之情形；另「上下

階梯請小心行走」標誌係貼於樓梯立面，於下樓時根本無從

查見，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樓梯之管理確有欠缺。又上訴人

有單眼弱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

第34、201至202、384頁），自屬系爭規範第104.1點前段所

指視覺障礙行動不便者。而經本院勘驗系爭事故發生時監視

器錄影光碟之結果，上訴人是在07：23：06至07時步行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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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4下方的平台時跌倒，當時步行的路線是靠被證4畫面右側

的扶手處，依照監視器畫面，由下方往上數第3個『上下階

梯請小心行走』標誌下方仍有兩個階梯（下分稱第一、二個

階梯），接著為平台，上訴人的腳步約是踩在上開標誌下方

階梯（即第一個階梯）後直接往前跌倒踩在平台上，跌倒同

時以手扶住其身體前方左側之扶手（本院卷第290至291

頁），則依上訴人係踩第一個階梯後，直接往前跌倒踩在平

台上之情狀，可認其確係因難以辨識踏面界限，致未能正確

踩在第二個階梯踏面始跌倒受傷，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樓梯

管理之欠缺，與系爭事故之發生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

被上訴人自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伊已依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1項規定，在

系爭樓梯旁設置有可供殘障、老弱婦孺使用之電梯，經核發

建築執照，符合建築技術規範云云。惟縱被上訴人於建造基

隆火車站時設有供殘障、老弱婦孺使用之電梯或經核發建築

執照，後續管理時，仍應依系爭規定在梯級踏面邊緣作防滑

處理，並使其顏色與踏面有明顯不同，以保護一般旅客及視

覺障礙行動不便者使用系爭樓梯之安全，非謂因此得免除其

適當管理之義務。其又抗辯：系爭規定重在防滑，而非踏面

邊緣與踏面之顏色區別云云。惟前開階梯踏面邊緣顏色與踏

面應有明顯不同之規定，目的本即在使旅客易於分辨踏面之

界限，得安全、平穩上下樓梯，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洵屬

無稽。

　⒋被上訴人復抗辯：上訴人跌倒係因精神不濟、分心，且單眼

弱視、視力不佳等因素，與系爭樓梯之管理間無相當因果關

係，且系爭事故發生時下樓旅客甚多，無看不清階梯至舉步

維艱之情，而上訴人經過系爭樓梯多次，亦未曾跌倒或受傷

云云。惟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如

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就上

訴人下樓時精神不濟、分心而有過失乙節，未提出任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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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且依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基隆火車站應設

置無障礙樓梯，其設計並應符合系爭規定，可知系爭樓梯應

依系爭規定設置，本就在保護視覺障礙等行動不便者，被上

訴人抗辯上訴人係因單眼弱視、視力不佳等因素而跌倒，與

系爭樓梯之管理無關云云，顯無可採。況如被上訴人有依系

爭規定使梯級踏面邊緣顏色與踏面明顯不同，依通常情形，

系爭事故即可避免發生，被上訴人以上訴人過去經過該處未

跌倒，其他旅客亦未發生實害危險，抗辯無因果關係，亦無

足採。

　㈢就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項目審酌如下：

　⒈醫療費用及耗材

　⑴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於112年9月8日至基隆長

庚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支出160元，於系爭事故發生日即同

年8月23日至同年12月2日在天仁中醫診所回診共61次，支出

21,810元，有基隆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及費用收據、天仁中

醫診所診斷證明書、費用明細收據及用藥明細等件可參（原

審卷第21、23、29、32至35頁），堪認上訴人確因系爭傷害

支出醫療費21,970元（＝160元＋21,810元）。被上訴人雖

抗辯上訴人至天仁中醫診所就診61次，未見好轉，顯屬過度

醫療，非屬必要醫療費用云云，然上訴人因左踝拉傷、扭傷

同時併發挫傷，自系爭事故發生日起即至天仁中醫診所就

診，有該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可參（原審卷第23頁），且

足踝受傷所需痊癒期因人而異，上訴人歷經治療約4個月，

亦與常情無違，被上訴人此部分之抗辯，自屬無據。

　⑵至上訴人另主張因系爭事故受傷在洪診所、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下稱聯合醫院）、北投骨科診所、淡水馬偕醫院（下稱

馬偕醫院）、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台北長庚醫院）及古

亭適康復健科診所（下稱適康診所）看診，共支出醫療費用

8,686元，另因購買止痛藥、貼布及精油等支出2,835元，固

提出聯合醫院、北投骨科診所、馬偕醫院及適康診所診斷證

明書、各該醫院及診所醫療單據及發票明細等件為憑（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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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30至31、36至48頁、本院卷第203至243、245至252、27

7至281、283頁），然上訴人究係何原因至洪診所就醫，未

據提出任何證明（原審卷第30至31頁），且上訴人於系爭事

故發生日經基隆長庚診斷受有系爭傷害，並自承醫囑為多休

息與冰敷（原審卷第8頁），依其受傷情形為左側踝部韌帶

拉傷及扭傷，傷勢輕微，其已於112年8月23日至同年12月2

日在天仁中醫診所接受治療，迄3個月後，始於113年3月2日

再前往聯合醫院就醫，該段期間均未因左腳踝受傷就診，難

認其於113年2月12日至114年11月19日期間購買醫療耗材及

於113年3月2日及其後再前往聯合醫院、北投骨科診所、馬

偕醫院、台北長庚醫院及適康診所看診等（本院卷第47、27

3、309頁），與系爭傷害有關。故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21,9

70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即無可採。

　⒉看護費用

　　上訴人雖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於112年8月23日至同年

9月3日、113年7月6日至同年7月19日在家休養，扣除112年8

月30日、8月31日及9月1日仍有出勤以半日計，合計24.5天

需家人看護，以每日看護費2,5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61,25

0元等語，惟未提出其所受傷勢有經醫囑指示專人看護必要

之證明，且足踝受傷衡情亦無須他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上訴

人前開主張，亦屬無據。

　⒊將來門診及復健費用

　　上訴人另主張伊在天仁中醫診所治療61次未見好轉，迄今腳

踝仍常有疼痛不適，而有長期治療之必要，於114年9月9日

至適康診所就診，該日醫師向伊表示需考慮增生治療復健，

並提出醫生交付之增生療法常見問題文件為憑（本院卷第25

3至254頁），惟未證明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有經醫囑指示

再為門診或復健之必要性，其前開主張，亦屬無據。

　⒋精神慰撫金

　　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其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自

得請求精神慰撫金。本院審酌上訴人為大學畢業，事發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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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會計師公會任職，112年所得623,942元，名下財產6

筆，總額130,990元，已結婚，業據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

卷第305頁），並有上訴人提出之勞工保險資料、學士學位

證書（本院卷第311、313頁）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上訴人112

年度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等件可佐（限閱

卷），認上訴人得請求之慰撫金應以30,000元為適當。

　⒌基上各節，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得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之損害

為51,970元（＝醫療費21,970元＋精神慰撫金30,000元）。

　㈣被上訴人與有過失抗辯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

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於事故之發

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之過酷，

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被上訴人雖

抗辯：上訴人因精神不濟、分心才跌倒，其就系爭事故之發

生亦與有過失云云，然被上訴人就此既未提出任何證明，其

前開所辯，自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95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51,97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6日（原審卷第55頁送達證書）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又上訴人先位

之請求既經本院認定為有理由如前述，其備位依民法第184

條第2項規定之主張，經核亦不能受更有利之判決，自無再

予審究之必要。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

求，自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

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與本

院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

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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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陳威帆

　　　　　　　　　　　　　　　法　官　呂如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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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國易字第14號
上  訴  人  顏佳郁  
訴訟代理人  楊忠憲律師
            潘洛謙律師
            葉玉琳律師
被  上訴人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光遠  
訴訟代理人  鍾開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字第26號判決提起上訴並減縮起訴聲明，本院於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減縮部分外）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51,97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7，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杜微，於本院審理時先後變更為伍勝園、鄭光遠，業據其提出民國114年3月19日、同年6月11日交通部函、同年6月10日行政院函，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03、109、165、169至17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台幣（下同）660,2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卷第129頁），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就其中46,590元部分之利息減縮自113年10月18日變更聲明暨言詞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本院卷第28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63條準用於第二審程序。上訴人於原審原主張如認被上訴人不負國家賠償責任，被上訴人違反鐵路法第62條第1項之保護他人法律，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審卷第137頁），嗣於本院主張被上訴人係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之保護他人法律，而為同一請求，不再主張被上訴人違反上開鐵路法規定（本院卷第366至367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其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四、再按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原告應於起訴時，依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表明及特定其作為訴訟上請求之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原告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將請求金額予以流用，自非法所不許，且無「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之情形（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將原請求之將來門診復健費用金額之一部即8,031元，改列為醫療費5,196元及耗材費2,835元請求（本院卷第272至273、309頁），核係本於同一侵權行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就上開不同請求項目間金額之流用，總額未逾原審請求之金額，於法並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112年8月23日上午7時20分許，自被上訴人所屬基隆火車站南站進站後，行經左側樓梯（下稱系爭樓梯）下樓前往月台時，因被上訴人於系爭樓梯之樓梯有照明設備不足、燈光昏暗，且未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下稱系爭規範）第304.3點規定在樓梯梯級踏面設置反光條，加強樓梯踏面顏色區隔，亦未有「小心階梯」之警語告示，而有公共設施設置及管理之欠缺，致伊無法確切辨識樓梯間之距離，誤判樓梯階數不慎跌倒（下稱系爭事故），受有左側踝部韌帶拉傷、扭傷及撕裂傷、關節痛、肌腱炎、滑膜炎、腱鞘炎等傷害，因此支出醫療費（含耗材）25,460元、8,031元、看護費用61,250元。又伊因系爭事故腳踝常感疼痛不適，未來有長期持續診療之必要，一年門診及復健費用約10,524元，依內政部全國簡易生命表為計算基礎，伊尚有餘命52.04年，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可請求一次性給付265,538元。另伊左腳踝歷經10個月復健未見好轉，受有精神上損害300,000元。爰先位依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60,279元本息；如認被上訴人不負國家賠償責任，被上訴人上開設置、管理欠缺之疏失行為，違反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之保護他人法律，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60,279元，及其中613,68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46,590元自113年10月18日變更聲明暨言詞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已依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1項規定，在系爭樓梯旁設置有可供殘障、老弱婦孺使用之電梯，經核發建築執照，並於系爭樓梯設置有相當之照明設備，兩側有扶手欄杆，設有「上下階梯請小心行走」之標語，復依系爭規範第304.3點規定於梯面邊緣設置防滑溝；且依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顯示系爭事故發生時下樓旅客甚多，均無看不清階梯至舉步維艱之情，上訴人亦稱自108年5、6月起，每日搭乘固定火車班次通勤基隆與臺北，經過系爭樓梯多次，無任何跌倒、受傷之情，是系爭樓梯已具備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及功能，無設置及管理之欠缺。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上訴人當時精神不濟、分心，且單眼弱視、視力不佳等因素，誤認已到達平面層踩空所致，與系爭樓梯之照明、反光條、踏面邊緣顏色及警語設置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若認被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重大之與有過失。又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至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基隆長庚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左側踝部韌帶拉傷及扭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開立消炎止痛藥、囑咐多休息與冰敷，詎上訴人於同日再前往天仁中醫診所，至112年10月28日止幾乎每日赴天仁中醫診所就診長達2個月共61次，並自承未見好轉，顯係過度醫療，非屬必要醫療費用，且其於112年12月2日至天仁中醫診所就診後，約3個多始於113年3月8日起北投骨科診所就診，是否因系爭傷害就診原因不明，難認與系爭傷害為同一傷勢，至上訴人於洪診所就診原因未經提出診斷證明書，是其至洪診所、北投骨科診所及其後就診之醫療費用，均無從認與系爭傷害有關。再上訴人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均無專人照顧之記載，顯無專人照顧之必要，況系爭傷害僅係輕微傷害，非永遠無法治癒，休養數日即可痊癒，上訴人請求看護費61,250元、未來醫療費用265,538元及慰撫金300,000元，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於112年8月23日上午7時20分許，在系爭樓梯下樓前往月台時跌倒，受有系爭傷害，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基隆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等件可參（原審卷第21頁、本院卷第341至359頁），堪認為真實。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樓梯之管理有欠缺：
　⒈按國家賠償法第3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採無過失主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設置機關有過失為必要。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怠於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而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至少於樓梯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行動不便者係指個人身體因先天或後天受損、退化，如視覺障礙，導致在使用建築環境時受到限制者；而建築物依規定應設置無障礙樓梯者，關於防滑條之設置，梯級踏面邊緣應作防滑處理，其顏色應與踏面有明顯不同，且應順平，系爭規範第三章第104.1點前段、第301點、第304.3點亦有明定。查基隆火車站為公共建築物，依系爭規範第304.3點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被上訴人應於系爭樓梯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其踏面邊緣並應防滑、順平，且顏色應與踏面明顯不同，以保護旅客上下樓梯之安全。惟觀諸被上訴人所提系爭樓梯之照片（原審卷第83頁），系爭樓梯雖設置有防滑溝，然踏面邊緣與踏面之顏色幾乎相同，亦無反光條，客觀上難以分辨踏面之界限，顯不符系爭規定；且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系爭樓梯由上往下拍攝之照片（本院卷第341至359頁），上訴人跌倒處之燈光顯較系爭樓梯上方昏暗，而有照明設備不足之情形；另「上下階梯請小心行走」標誌係貼於樓梯立面，於下樓時根本無從查見，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樓梯之管理確有欠缺。又上訴人有單眼弱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34、201至202、384頁），自屬系爭規範第104.1點前段所指視覺障礙行動不便者。而經本院勘驗系爭事故發生時監視器錄影光碟之結果，上訴人是在07：23：06至07時步行至被證4下方的平台時跌倒，當時步行的路線是靠被證4畫面右側的扶手處，依照監視器畫面，由下方往上數第3個『上下階梯請小心行走』標誌下方仍有兩個階梯（下分稱第一、二個階梯），接著為平台，上訴人的腳步約是踩在上開標誌下方階梯（即第一個階梯）後直接往前跌倒踩在平台上，跌倒同時以手扶住其身體前方左側之扶手（本院卷第290至291頁），則依上訴人係踩第一個階梯後，直接往前跌倒踩在平台上之情狀，可認其確係因難以辨識踏面界限，致未能正確踩在第二個階梯踏面始跌倒受傷，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樓梯管理之欠缺，與系爭事故之發生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被上訴人自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伊已依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1項規定，在系爭樓梯旁設置有可供殘障、老弱婦孺使用之電梯，經核發建築執照，符合建築技術規範云云。惟縱被上訴人於建造基隆火車站時設有供殘障、老弱婦孺使用之電梯或經核發建築執照，後續管理時，仍應依系爭規定在梯級踏面邊緣作防滑處理，並使其顏色與踏面有明顯不同，以保護一般旅客及視覺障礙行動不便者使用系爭樓梯之安全，非謂因此得免除其適當管理之義務。其又抗辯：系爭規定重在防滑，而非踏面邊緣與踏面之顏色區別云云。惟前開階梯踏面邊緣顏色與踏面應有明顯不同之規定，目的本即在使旅客易於分辨踏面之界限，得安全、平穩上下樓梯，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洵屬無稽。
　⒋被上訴人復抗辯：上訴人跌倒係因精神不濟、分心，且單眼弱視、視力不佳等因素，與系爭樓梯之管理間無相當因果關係，且系爭事故發生時下樓旅客甚多，無看不清階梯至舉步維艱之情，而上訴人經過系爭樓梯多次，亦未曾跌倒或受傷云云。惟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如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下樓時精神不濟、分心而有過失乙節，未提出任何證明，且依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基隆火車站應設置無障礙樓梯，其設計並應符合系爭規定，可知系爭樓梯應依系爭規定設置，本就在保護視覺障礙等行動不便者，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係因單眼弱視、視力不佳等因素而跌倒，與系爭樓梯之管理無關云云，顯無可採。況如被上訴人有依系爭規定使梯級踏面邊緣顏色與踏面明顯不同，依通常情形，系爭事故即可避免發生，被上訴人以上訴人過去經過該處未跌倒，其他旅客亦未發生實害危險，抗辯無因果關係，亦無足採。
　㈢就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項目審酌如下：
　⒈醫療費用及耗材
　⑴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於112年9月8日至基隆長庚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支出160元，於系爭事故發生日即同年8月23日至同年12月2日在天仁中醫診所回診共61次，支出21,810元，有基隆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及費用收據、天仁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費用明細收據及用藥明細等件可參（原審卷第21、23、29、32至35頁），堪認上訴人確因系爭傷害支出醫療費21,970元（＝160元＋21,810元）。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至天仁中醫診所就診61次，未見好轉，顯屬過度醫療，非屬必要醫療費用云云，然上訴人因左踝拉傷、扭傷同時併發挫傷，自系爭事故發生日起即至天仁中醫診所就診，有該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可參（原審卷第23頁），且足踝受傷所需痊癒期因人而異，上訴人歷經治療約4個月，亦與常情無違，被上訴人此部分之抗辯，自屬無據。
　⑵至上訴人另主張因系爭事故受傷在洪診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合醫院）、北投骨科診所、淡水馬偕醫院（下稱馬偕醫院）、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台北長庚醫院）及古亭適康復健科診所（下稱適康診所）看診，共支出醫療費用8,686元，另因購買止痛藥、貼布及精油等支出2,835元，固提出聯合醫院、北投骨科診所、馬偕醫院及適康診所診斷證明書、各該醫院及診所醫療單據及發票明細等件為憑（原審卷第30至31、36至48頁、本院卷第203至243、245至252、277至281、283頁），然上訴人究係何原因至洪診所就醫，未據提出任何證明（原審卷第30至31頁），且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日經基隆長庚診斷受有系爭傷害，並自承醫囑為多休息與冰敷（原審卷第8頁），依其受傷情形為左側踝部韌帶拉傷及扭傷，傷勢輕微，其已於112年8月23日至同年12月2日在天仁中醫診所接受治療，迄3個月後，始於113年3月2日再前往聯合醫院就醫，該段期間均未因左腳踝受傷就診，難認其於113年2月12日至114年11月19日期間購買醫療耗材及於113年3月2日及其後再前往聯合醫院、北投骨科診所、馬偕醫院、台北長庚醫院及適康診所看診等（本院卷第47、273、309頁），與系爭傷害有關。故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21,970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即無可採。
　⒉看護費用
　　上訴人雖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於112年8月23日至同年9月3日、113年7月6日至同年7月19日在家休養，扣除112年8月30日、8月31日及9月1日仍有出勤以半日計，合計24.5天需家人看護，以每日看護費2,5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61,250元等語，惟未提出其所受傷勢有經醫囑指示專人看護必要之證明，且足踝受傷衡情亦無須他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上訴人前開主張，亦屬無據。
　⒊將來門診及復健費用
　　上訴人另主張伊在天仁中醫診所治療61次未見好轉，迄今腳踝仍常有疼痛不適，而有長期治療之必要，於114年9月9日至適康診所就診，該日醫師向伊表示需考慮增生治療復健，並提出醫生交付之增生療法常見問題文件為憑（本院卷第253至254頁），惟未證明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有經醫囑指示再為門診或復健之必要性，其前開主張，亦屬無據。
　⒋精神慰撫金
　　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其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自得請求精神慰撫金。本院審酌上訴人為大學畢業，事發時在臺北市會計師公會任職，112年所得623,942元，名下財產6筆，總額130,990元，已結婚，業據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卷第305頁），並有上訴人提出之勞工保險資料、學士學位證書（本院卷第311、313頁）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上訴人112年度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等件可佐（限閱卷），認上訴人得請求之慰撫金應以30,000元為適當。
　⒌基上各節，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得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之損害為51,970元（＝醫療費21,970元＋精神慰撫金30,000元）。
　㈣被上訴人與有過失抗辯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之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因精神不濟、分心才跌倒，其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云云，然被上訴人就此既未提出任何證明，其前開所辯，自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51,9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6日（原審卷第5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又上訴人先位之請求既經本院認定為有理由如前述，其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主張，經核亦不能受更有利之判決，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自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陳威帆
　　　　　　　　　　　　　　　法　官　呂如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國易字第14號

上  訴  人  顏佳郁  

訴訟代理人  楊忠憲律師

            潘洛謙律師

            葉玉琳律師

被  上訴人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光遠  

訴訟代理人  鍾開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1月21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字第26號判決提起上訴並減縮起

訴聲明，本院於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減縮部分外）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51,97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上訴人負

    擔百分之7，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杜微，於本院審理時先後變更為

    伍勝園、鄭光遠，業據其提出民國114年3月19日、同年6月1

    1日交通部函、同年6月10日行政院函，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本院卷第103、109、165、169至171頁），核無不合，應

    予准許。

二、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台幣（下同）660,279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

    審卷第129頁），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於本院就其中46,590元部分之利息減縮自113年1

    0月18日變更聲明暨言詞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本

    院卷第28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此規定依同法第463條準用於第二審程序。上訴人於原審原

    主張如認被上訴人不負國家賠償責任，被上訴人違反鐵路法

    第62條第1項之保護他人法律，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審卷第137頁），嗣於

    本院主張被上訴人係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權益

    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之保護他人法律，而為同一請

    求，不再主張被上訴人違反上開鐵路法規定（本院卷第366

    至367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其法律上陳述，非

    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四、再按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原告應於起訴時，依民事訴訟

    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表明及特定其作為訴訟

    上請求之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

    原告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

    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將請求金額予以流用，自非法所

    不許，且無「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或「擴張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之情形（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

    參照）。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將原請求之將來門診復健費

    用金額之一部即8,031元，改列為醫療費5,196元及耗材費2,

    835元請求（本院卷第272至273、309頁），核係本於同一侵

    權行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就上開不同請求項目間金額之流

    用，總額未逾原審請求之金額，於法並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112年8月23日上午7時20分許，自被上訴

    人所屬基隆火車站南站進站後，行經左側樓梯（下稱系爭樓

    梯）下樓前往月台時，因被上訴人於系爭樓梯之樓梯有照明

    設備不足、燈光昏暗，且未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下稱系爭規範）第304.3點規定在樓梯梯級踏面設置反光條

    ，加強樓梯踏面顏色區隔，亦未有「小心階梯」之警語告示

    ，而有公共設施設置及管理之欠缺，致伊無法確切辨識樓梯

    間之距離，誤判樓梯階數不慎跌倒（下稱系爭事故），受有

    左側踝部韌帶拉傷、扭傷及撕裂傷、關節痛、肌腱炎、滑膜

    炎、腱鞘炎等傷害，因此支出醫療費（含耗材）25,460元、

    8,031元、看護費用61,250元。又伊因系爭事故腳踝常感疼

    痛不適，未來有長期持續診療之必要，一年門診及復健費用

    約10,524元，依內政部全國簡易生命表為計算基礎，伊尚有

    餘命52.04年，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可請求一次性給付265

    ,538元。另伊左腳踝歷經10個月復健未見好轉，受有精神上

    損害300,000元。爰先位依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3條

    第1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60,279

    元本息；如認被上訴人不負國家賠償責任，被上訴人上開設

    置、管理欠缺之疏失行為，違反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

    第3項之保護他人法律，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

    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上訴聲明：㈠原判

    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

    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60,279元，及其中613,689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46,590元自113年10月18

    日變更聲明暨言詞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已依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1項規定，在系

    爭樓梯旁設置有可供殘障、老弱婦孺使用之電梯，經核發建

    築執照，並於系爭樓梯設置有相當之照明設備，兩側有扶手

    欄杆，設有「上下階梯請小心行走」之標語，復依系爭規範

    第304.3點規定於梯面邊緣設置防滑溝；且依現場監視器錄

    影畫面，顯示系爭事故發生時下樓旅客甚多，均無看不清階

    梯至舉步維艱之情，上訴人亦稱自108年5、6月起，每日搭

    乘固定火車班次通勤基隆與臺北，經過系爭樓梯多次，無任

    何跌倒、受傷之情，是系爭樓梯已具備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

    及功能，無設置及管理之欠缺。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上訴人

    當時精神不濟、分心，且單眼弱視、視力不佳等因素，誤認

    已到達平面層踩空所致，與系爭樓梯之照明、反光條、踏面

    邊緣顏色及警語設置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若認被上訴人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重大之與有過

    失。又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至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下

    稱基隆長庚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左側踝部韌帶拉傷

    及扭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開立消炎止痛藥、囑咐

    多休息與冰敷，詎上訴人於同日再前往天仁中醫診所，至11

    2年10月28日止幾乎每日赴天仁中醫診所就診長達2個月共61

    次，並自承未見好轉，顯係過度醫療，非屬必要醫療費用，

    且其於112年12月2日至天仁中醫診所就診後，約3個多始於1

    13年3月8日起北投骨科診所就診，是否因系爭傷害就診原因

    不明，難認與系爭傷害為同一傷勢，至上訴人於洪診所就診

    原因未經提出診斷證明書，是其至洪診所、北投骨科診所及

    其後就診之醫療費用，均無從認與系爭傷害有關。再上訴人

    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均無專人照顧之記載，顯無專人照顧之必

    要，況系爭傷害僅係輕微傷害，非永遠無法治癒，休養數日

    即可痊癒，上訴人請求看護費61,250元、未來醫療費用265,

    538元及慰撫金300,000元，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於112年8月23日上午7時20分許，在系爭樓梯下樓

    前往月台時跌倒，受有系爭傷害，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並

    有基隆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等件可參

    （原審卷第21頁、本院卷第341至359頁），堪認為真實。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樓梯之管理有欠缺：

　⒈按國家賠償法第3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採無過失主義，

    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

    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設置機關有過失為必要。

    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

    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

    ，怠於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而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至少於樓梯設置無障礙設備及

    設施。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

    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

    關負責人改善，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行動不便者係指個人身體因先天或後天受損、退化，

    如視覺障礙，導致在使用建築環境時受到限制者；而建築物

    依規定應設置無障礙樓梯者，關於防滑條之設置，梯級踏面

    邊緣應作防滑處理，其顏色應與踏面有明顯不同，且應順平

    ，系爭規範第三章第104.1點前段、第301點、第304.3點亦

    有明定。查基隆火車站為公共建築物，依系爭規範第304.3

    點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被上訴人應於系爭樓梯設置無

    障礙設備及設施，其踏面邊緣並應防滑、順平，且顏色應與

    踏面明顯不同，以保護旅客上下樓梯之安全。惟觀諸被上訴

    人所提系爭樓梯之照片（原審卷第83頁），系爭樓梯雖設置

    有防滑溝，然踏面邊緣與踏面之顏色幾乎相同，亦無反光條

    ，客觀上難以分辨踏面之界限，顯不符系爭規定；且依被上

    訴人所提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系爭樓梯由上往下拍攝

    之照片（本院卷第341至359頁），上訴人跌倒處之燈光顯較

    系爭樓梯上方昏暗，而有照明設備不足之情形；另「上下階

    梯請小心行走」標誌係貼於樓梯立面，於下樓時根本無從查

    見，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樓梯之管理確有欠缺。又上訴人有

    單眼弱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

    34、201至202、384頁），自屬系爭規範第104.1點前段所指

    視覺障礙行動不便者。而經本院勘驗系爭事故發生時監視器

    錄影光碟之結果，上訴人是在07：23：06至07時步行至被證

    4下方的平台時跌倒，當時步行的路線是靠被證4畫面右側的

    扶手處，依照監視器畫面，由下方往上數第3個『上下階梯請

    小心行走』標誌下方仍有兩個階梯（下分稱第一、二個階梯

    ），接著為平台，上訴人的腳步約是踩在上開標誌下方階梯

    （即第一個階梯）後直接往前跌倒踩在平台上，跌倒同時以

    手扶住其身體前方左側之扶手（本院卷第290至291頁），則

    依上訴人係踩第一個階梯後，直接往前跌倒踩在平台上之情

    狀，可認其確係因難以辨識踏面界限，致未能正確踩在第二

    個階梯踏面始跌倒受傷，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樓梯管理之欠

    缺，與系爭事故之發生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被上訴人

    自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伊已依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1項規定，在系

    爭樓梯旁設置有可供殘障、老弱婦孺使用之電梯，經核發建

    築執照，符合建築技術規範云云。惟縱被上訴人於建造基隆

    火車站時設有供殘障、老弱婦孺使用之電梯或經核發建築執

    照，後續管理時，仍應依系爭規定在梯級踏面邊緣作防滑處

    理，並使其顏色與踏面有明顯不同，以保護一般旅客及視覺

    障礙行動不便者使用系爭樓梯之安全，非謂因此得免除其適

    當管理之義務。其又抗辯：系爭規定重在防滑，而非踏面邊

    緣與踏面之顏色區別云云。惟前開階梯踏面邊緣顏色與踏面

    應有明顯不同之規定，目的本即在使旅客易於分辨踏面之界

    限，得安全、平穩上下樓梯，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洵屬無

    稽。

　⒋被上訴人復抗辯：上訴人跌倒係因精神不濟、分心，且單眼

    弱視、視力不佳等因素，與系爭樓梯之管理間無相當因果關

    係，且系爭事故發生時下樓旅客甚多，無看不清階梯至舉步

    維艱之情，而上訴人經過系爭樓梯多次，亦未曾跌倒或受傷

    云云。惟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如

    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最高

    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就上

    訴人下樓時精神不濟、分心而有過失乙節，未提出任何證明

    ，且依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基隆火車站應設置

    無障礙樓梯，其設計並應符合系爭規定，可知系爭樓梯應依

    系爭規定設置，本就在保護視覺障礙等行動不便者，被上訴

    人抗辯上訴人係因單眼弱視、視力不佳等因素而跌倒，與系

    爭樓梯之管理無關云云，顯無可採。況如被上訴人有依系爭

    規定使梯級踏面邊緣顏色與踏面明顯不同，依通常情形，系

    爭事故即可避免發生，被上訴人以上訴人過去經過該處未跌

    倒，其他旅客亦未發生實害危險，抗辯無因果關係，亦無足

    採。

　㈢就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項目審酌如下：

　⒈醫療費用及耗材

　⑴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於112年9月8日至基隆長庚

    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支出160元，於系爭事故發生日即同年8

    月23日至同年12月2日在天仁中醫診所回診共61次，支出21,

    810元，有基隆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及費用收據、天仁中醫

    診所診斷證明書、費用明細收據及用藥明細等件可參（原審

    卷第21、23、29、32至35頁），堪認上訴人確因系爭傷害支

    出醫療費21,970元（＝160元＋21,810元）。被上訴人雖抗辯

    上訴人至天仁中醫診所就診61次，未見好轉，顯屬過度醫療

    ，非屬必要醫療費用云云，然上訴人因左踝拉傷、扭傷同時

    併發挫傷，自系爭事故發生日起即至天仁中醫診所就診，有

    該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可參（原審卷第23頁），且足踝受

    傷所需痊癒期因人而異，上訴人歷經治療約4個月，亦與常

    情無違，被上訴人此部分之抗辯，自屬無據。

　⑵至上訴人另主張因系爭事故受傷在洪診所、臺北市立聯合醫

    院（下稱聯合醫院）、北投骨科診所、淡水馬偕醫院（下稱

    馬偕醫院）、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台北長庚醫院）及古

    亭適康復健科診所（下稱適康診所）看診，共支出醫療費用

    8,686元，另因購買止痛藥、貼布及精油等支出2,835元，固

    提出聯合醫院、北投骨科診所、馬偕醫院及適康診所診斷證

    明書、各該醫院及診所醫療單據及發票明細等件為憑（原審

    卷第30至31、36至48頁、本院卷第203至243、245至252、27

    7至281、283頁），然上訴人究係何原因至洪診所就醫，未

    據提出任何證明（原審卷第30至31頁），且上訴人於系爭事

    故發生日經基隆長庚診斷受有系爭傷害，並自承醫囑為多休

    息與冰敷（原審卷第8頁），依其受傷情形為左側踝部韌帶

    拉傷及扭傷，傷勢輕微，其已於112年8月23日至同年12月2

    日在天仁中醫診所接受治療，迄3個月後，始於113年3月2日

    再前往聯合醫院就醫，該段期間均未因左腳踝受傷就診，難

    認其於113年2月12日至114年11月19日期間購買醫療耗材及

    於113年3月2日及其後再前往聯合醫院、北投骨科診所、馬

    偕醫院、台北長庚醫院及適康診所看診等（本院卷第47、27

    3、309頁），與系爭傷害有關。故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21,9

    70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即無可採。

　⒉看護費用

　　上訴人雖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於112年8月23日至同年

    9月3日、113年7月6日至同年7月19日在家休養，扣除112年8

    月30日、8月31日及9月1日仍有出勤以半日計，合計24.5天

    需家人看護，以每日看護費2,5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61,25

    0元等語，惟未提出其所受傷勢有經醫囑指示專人看護必要

    之證明，且足踝受傷衡情亦無須他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上訴

    人前開主張，亦屬無據。

　⒊將來門診及復健費用

　　上訴人另主張伊在天仁中醫診所治療61次未見好轉，迄今腳

    踝仍常有疼痛不適，而有長期治療之必要，於114年9月9日

    至適康診所就診，該日醫師向伊表示需考慮增生治療復健，

    並提出醫生交付之增生療法常見問題文件為憑（本院卷第25

    3至254頁），惟未證明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有經醫囑指示

    再為門診或復健之必要性，其前開主張，亦屬無據。

　⒋精神慰撫金

　　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其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自

    得請求精神慰撫金。本院審酌上訴人為大學畢業，事發時在

    臺北市會計師公會任職，112年所得623,942元，名下財產6

    筆，總額130,990元，已結婚，業據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

    卷第305頁），並有上訴人提出之勞工保險資料、學士學位

    證書（本院卷第311、313頁）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上訴人112

    年度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等件可佐（限閱卷）

    ，認上訴人得請求之慰撫金應以30,000元為適當。

　⒌基上各節，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得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之損害

    為51,970元（＝醫療費21,970元＋精神慰撫金30,000元）。

　㈣被上訴人與有過失抗辯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

    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於事故之發

    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之過酷，

    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被上訴人雖

    抗辯：上訴人因精神不濟、分心才跌倒，其就系爭事故之發

    生亦與有過失云云，然被上訴人就此既未提出任何證明，其

    前開所辯，自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95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51,97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6日（原審卷第55頁送達證書）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又上訴人先位之

    請求既經本院認定為有理由如前述，其備位依民法第184條

    第2項規定之主張，經核亦不能受更有利之判決，自無再予

    審究之必要。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

    自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

    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不

    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陳威帆

　　　　　　　　　　　　　　　法　官　呂如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國易字第14號

上  訴  人  顏佳郁  

訴訟代理人  楊忠憲律師

            潘洛謙律師

            葉玉琳律師

被  上訴人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光遠  

訴訟代理人  鍾開榮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11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字第26號判決提起上訴並減縮起訴聲明，本院於115年5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減縮部分外）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51,97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7，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被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杜微，於本院審理時先後變更為伍勝園、鄭光遠，業據其提出民國114年3月19日、同年6月11日交通部函、同年6月10日行政院函，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03、109、165、169至17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新台幣（下同）660,27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卷第129頁），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於本院就其中46,590元部分之利息減縮自113年10月18日變更聲明暨言詞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本院卷第288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同法第463條準用於第二審程序。上訴人於原審原主張如認被上訴人不負國家賠償責任，被上訴人違反鐵路法第62條第1項之保護他人法律，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原審卷第137頁），嗣於本院主張被上訴人係違反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下稱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之保護他人法律，而為同一請求，不再主張被上訴人違反上開鐵路法規定（本院卷第366至367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其法律上陳述，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四、再按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原告應於起訴時，依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表明及特定其作為訴訟上請求之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而原告就同一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下之不同請求項目間，在原應受判決事項聲明之範圍內，將請求金額予以流用，自非法所不許，且無「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或「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之情形（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將原請求之將來門診復健費用金額之一部即8,031元，改列為醫療費5,196元及耗材費2,835元請求（本院卷第272至273、309頁），核係本於同一侵權行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就上開不同請求項目間金額之流用，總額未逾原審請求之金額，於法並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112年8月23日上午7時20分許，自被上訴人所屬基隆火車站南站進站後，行經左側樓梯（下稱系爭樓梯）下樓前往月台時，因被上訴人於系爭樓梯之樓梯有照明設備不足、燈光昏暗，且未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下稱系爭規範）第304.3點規定在樓梯梯級踏面設置反光條，加強樓梯踏面顏色區隔，亦未有「小心階梯」之警語告示，而有公共設施設置及管理之欠缺，致伊無法確切辨識樓梯間之距離，誤判樓梯階數不慎跌倒（下稱系爭事故），受有左側踝部韌帶拉傷、扭傷及撕裂傷、關節痛、肌腱炎、滑膜炎、腱鞘炎等傷害，因此支出醫療費（含耗材）25,460元、8,031元、看護費用61,250元。又伊因系爭事故腳踝常感疼痛不適，未來有長期持續診療之必要，一年門診及復健費用約10,524元，依內政部全國簡易生命表為計算基礎，伊尚有餘命52.04年，依霍夫曼式計算法計算可請求一次性給付265,538元。另伊左腳踝歷經10個月復健未見好轉，受有精神上損害300,000元。爰先位依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60,279元本息；如認被上訴人不負國家賠償責任，被上訴人上開設置、管理欠缺之疏失行為，違反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之保護他人法律，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如數給付。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㈡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660,279元，及其中613,689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46,590元自113年10月18日變更聲明暨言詞辯論意旨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伊已依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1項規定，在系爭樓梯旁設置有可供殘障、老弱婦孺使用之電梯，經核發建築執照，並於系爭樓梯設置有相當之照明設備，兩側有扶手欄杆，設有「上下階梯請小心行走」之標語，復依系爭規範第304.3點規定於梯面邊緣設置防滑溝；且依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顯示系爭事故發生時下樓旅客甚多，均無看不清階梯至舉步維艱之情，上訴人亦稱自108年5、6月起，每日搭乘固定火車班次通勤基隆與臺北，經過系爭樓梯多次，無任何跌倒、受傷之情，是系爭樓梯已具備通常應有之安全狀態及功能，無設置及管理之欠缺。系爭事故之發生係因上訴人當時精神不濟、分心，且單眼弱視、視力不佳等因素，誤認已到達平面層踩空所致，與系爭樓梯之照明、反光條、踏面邊緣顏色及警語設置間無相當因果關係，若認被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有重大之與有過失。又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至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基隆長庚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左側踝部韌帶拉傷及扭傷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開立消炎止痛藥、囑咐多休息與冰敷，詎上訴人於同日再前往天仁中醫診所，至112年10月28日止幾乎每日赴天仁中醫診所就診長達2個月共61次，並自承未見好轉，顯係過度醫療，非屬必要醫療費用，且其於112年12月2日至天仁中醫診所就診後，約3個多始於113年3月8日起北投骨科診所就診，是否因系爭傷害就診原因不明，難認與系爭傷害為同一傷勢，至上訴人於洪診所就診原因未經提出診斷證明書，是其至洪診所、北投骨科診所及其後就診之醫療費用，均無從認與系爭傷害有關。再上訴人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均無專人照顧之記載，顯無專人照顧之必要，況系爭傷害僅係輕微傷害，非永遠無法治癒，休養數日即可痊癒，上訴人請求看護費61,250元、未來醫療費用265,538元及慰撫金300,000元，均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於112年8月23日上午7時20分許，在系爭樓梯下樓前往月台時跌倒，受有系爭傷害，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並有基隆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及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等件可參（原審卷第21頁、本院卷第341至359頁），堪認為真實。

　㈡被上訴人就系爭樓梯之管理有欠缺：

　⒈按國家賠償法第3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係採無過失主義，即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並因此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為其構成要件，非以管理或設置機關有過失為必要。所謂公共設施之設置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之初，即存有瑕疵而言；管理有欠缺，係指公共設施建造後未妥善保管，怠於修護致該物發生瑕疵而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次按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至少於樓梯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行動不便者係指個人身體因先天或後天受損、退化，如視覺障礙，導致在使用建築環境時受到限制者；而建築物依規定應設置無障礙樓梯者，關於防滑條之設置，梯級踏面邊緣應作防滑處理，其顏色應與踏面有明顯不同，且應順平，系爭規範第三章第104.1點前段、第301點、第304.3點亦有明定。查基隆火車站為公共建築物，依系爭規範第304.3點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被上訴人應於系爭樓梯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其踏面邊緣並應防滑、順平，且顏色應與踏面明顯不同，以保護旅客上下樓梯之安全。惟觀諸被上訴人所提系爭樓梯之照片（原審卷第83頁），系爭樓梯雖設置有防滑溝，然踏面邊緣與踏面之顏色幾乎相同，亦無反光條，客觀上難以分辨踏面之界限，顯不符系爭規定；且依被上訴人所提上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及系爭樓梯由上往下拍攝之照片（本院卷第341至359頁），上訴人跌倒處之燈光顯較系爭樓梯上方昏暗，而有照明設備不足之情形；另「上下階梯請小心行走」標誌係貼於樓梯立面，於下樓時根本無從查見，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樓梯之管理確有欠缺。又上訴人有單眼弱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34、201至202、384頁），自屬系爭規範第104.1點前段所指視覺障礙行動不便者。而經本院勘驗系爭事故發生時監視器錄影光碟之結果，上訴人是在07：23：06至07時步行至被證4下方的平台時跌倒，當時步行的路線是靠被證4畫面右側的扶手處，依照監視器畫面，由下方往上數第3個『上下階梯請小心行走』標誌下方仍有兩個階梯（下分稱第一、二個階梯），接著為平台，上訴人的腳步約是踩在上開標誌下方階梯（即第一個階梯）後直接往前跌倒踩在平台上，跌倒同時以手扶住其身體前方左側之扶手（本院卷第290至291頁），則依上訴人係踩第一個階梯後，直接往前跌倒踩在平台上之情狀，可認其確係因難以辨識踏面界限，致未能正確踩在第二個階梯踏面始跌倒受傷，堪認被上訴人就系爭樓梯管理之欠缺，與系爭事故之發生間，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被上訴人自應負國家賠償責任。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伊已依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1項規定，在系爭樓梯旁設置有可供殘障、老弱婦孺使用之電梯，經核發建築執照，符合建築技術規範云云。惟縱被上訴人於建造基隆火車站時設有供殘障、老弱婦孺使用之電梯或經核發建築執照，後續管理時，仍應依系爭規定在梯級踏面邊緣作防滑處理，並使其顏色與踏面有明顯不同，以保護一般旅客及視覺障礙行動不便者使用系爭樓梯之安全，非謂因此得免除其適當管理之義務。其又抗辯：系爭規定重在防滑，而非踏面邊緣與踏面之顏色區別云云。惟前開階梯踏面邊緣顏色與踏面應有明顯不同之規定，目的本即在使旅客易於分辨踏面之界限，得安全、平穩上下樓梯，被上訴人此部分抗辯，洵屬無稽。

　⒋被上訴人復抗辯：上訴人跌倒係因精神不濟、分心，且單眼弱視、視力不佳等因素，與系爭樓梯之管理間無相當因果關係，且系爭事故發生時下樓旅客甚多，無看不清階梯至舉步維艱之情，而上訴人經過系爭樓梯多次，亦未曾跌倒或受傷云云。惟按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之情況下，如依客觀之觀察，通常會發生損害者，即為有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就上訴人下樓時精神不濟、分心而有過失乙節，未提出任何證明，且依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2項、第3項，基隆火車站應設置無障礙樓梯，其設計並應符合系爭規定，可知系爭樓梯應依系爭規定設置，本就在保護視覺障礙等行動不便者，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係因單眼弱視、視力不佳等因素而跌倒，與系爭樓梯之管理無關云云，顯無可採。況如被上訴人有依系爭規定使梯級踏面邊緣顏色與踏面明顯不同，依通常情形，系爭事故即可避免發生，被上訴人以上訴人過去經過該處未跌倒，其他旅客亦未發生實害危險，抗辯無因果關係，亦無足採。

　㈢就上訴人請求賠償之項目審酌如下：

　⒈醫療費用及耗材

　⑴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系爭傷害，於112年9月8日至基隆長庚醫院開立診斷證明書支出160元，於系爭事故發生日即同年8月23日至同年12月2日在天仁中醫診所回診共61次，支出21,810元，有基隆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及費用收據、天仁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費用明細收據及用藥明細等件可參（原審卷第21、23、29、32至35頁），堪認上訴人確因系爭傷害支出醫療費21,970元（＝160元＋21,810元）。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至天仁中醫診所就診61次，未見好轉，顯屬過度醫療，非屬必要醫療費用云云，然上訴人因左踝拉傷、扭傷同時併發挫傷，自系爭事故發生日起即至天仁中醫診所就診，有該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可參（原審卷第23頁），且足踝受傷所需痊癒期因人而異，上訴人歷經治療約4個月，亦與常情無違，被上訴人此部分之抗辯，自屬無據。

　⑵至上訴人另主張因系爭事故受傷在洪診所、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下稱聯合醫院）、北投骨科診所、淡水馬偕醫院（下稱馬偕醫院）、台北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台北長庚醫院）及古亭適康復健科診所（下稱適康診所）看診，共支出醫療費用8,686元，另因購買止痛藥、貼布及精油等支出2,835元，固提出聯合醫院、北投骨科診所、馬偕醫院及適康診所診斷證明書、各該醫院及診所醫療單據及發票明細等件為憑（原審卷第30至31、36至48頁、本院卷第203至243、245至252、277至281、283頁），然上訴人究係何原因至洪診所就醫，未據提出任何證明（原審卷第30至31頁），且上訴人於系爭事故發生日經基隆長庚診斷受有系爭傷害，並自承醫囑為多休息與冰敷（原審卷第8頁），依其受傷情形為左側踝部韌帶拉傷及扭傷，傷勢輕微，其已於112年8月23日至同年12月2日在天仁中醫診所接受治療，迄3個月後，始於113年3月2日再前往聯合醫院就醫，該段期間均未因左腳踝受傷就診，難認其於113年2月12日至114年11月19日期間購買醫療耗材及於113年3月2日及其後再前往聯合醫院、北投骨科診所、馬偕醫院、台北長庚醫院及適康診所看診等（本院卷第47、273、309頁），與系爭傷害有關。故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21,970元部分，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即無可採。

　⒉看護費用

　　上訴人雖主張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於112年8月23日至同年9月3日、113年7月6日至同年7月19日在家休養，扣除112年8月30日、8月31日及9月1日仍有出勤以半日計，合計24.5天需家人看護，以每日看護費2,500元計算，請求看護費61,250元等語，惟未提出其所受傷勢有經醫囑指示專人看護必要之證明，且足踝受傷衡情亦無須他人全日看護之必要，上訴人前開主張，亦屬無據。

　⒊將來門診及復健費用

　　上訴人另主張伊在天仁中醫診所治療61次未見好轉，迄今腳踝仍常有疼痛不適，而有長期治療之必要，於114年9月9日至適康診所就診，該日醫師向伊表示需考慮增生治療復健，並提出醫生交付之增生療法常見問題文件為憑（本院卷第253至254頁），惟未證明其因系爭事故所受傷勢有經醫囑指示再為門診或復健之必要性，其前開主張，亦屬無據。

　⒋精神慰撫金

　　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受有傷害，其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自得請求精神慰撫金。本院審酌上訴人為大學畢業，事發時在臺北市會計師公會任職，112年所得623,942元，名下財產6筆，總額130,990元，已結婚，業據上訴人陳明在卷（本院卷第305頁），並有上訴人提出之勞工保險資料、學士學位證書（本院卷第311、313頁）及本院依職權調閱上訴人112年度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等件可佐（限閱卷），認上訴人得請求之慰撫金應以30,000元為適當。

　⒌基上各節，上訴人因系爭事故得向被上訴人請求賠償之損害為51,970元（＝醫療費21,970元＋精神慰撫金30,000元）。

　㈣被上訴人與有過失抗辯部分：

　  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倘被害人於事故之發生亦有過失時，由加害人負全部賠償責任，未免失之過酷，是以賦與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職權。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因精神不濟、分心才跌倒，其就系爭事故之發生亦與有過失云云，然被上訴人就此既未提出任何證明，其前開所辯，自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依國賠法第3條第1項、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51,97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7月6日（原審卷第5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又上訴人先位之請求既經本院認定為有理由如前述，其備位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主張，經核亦不能受更有利之判決，自無再予審究之必要。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自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此部分之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邱蓮華

　　　　　　　　　　　　　　　法　官　陳威帆

　　　　　　　　　　　　　　　法　官　呂如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莊雅萍





